永财农指〔2023〕27号
永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第二批
财政农业资金的通知
零陵区财政局：

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3年第二批农业资金的通知》（湘财农指〔2023〕69号），经研究，决定一次性安排你区财政农业资金5万元。资金相应列2023年政府收支分类支出功能科目“2139999其他农林水支出”；市（州、县）政府预算经济科目列“599其他支出”，省直单位政府预算经济科目、部门预算经济科目详见附件。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尽快核实财政农业资金项目，落实实施单位，加快资金拨付。


 二、确保专款专用，严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和套取项目资金。

三、请加强资金管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湖南省2023年第二批财政农业资金安排表

永州市财政局

2023年9月25日

附件1

	湖南省2023年第二批财政农业资金安排表

	
	
	
	
	
	单位：万元

	市州
	县市区
/单位
	功能科
目编码
	政府经济
科目编码
	部门经济科目编码
	财政支持环节与内容
	金额
（万元）
	备注

	永州市
	永州市合计
	5
	

	
	永州市本级及所辖区
	5
	

	
	零陵区
	2139999
	599
	
	当地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
	5
	零财办〔2023〕4号





